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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执[2007] 1号 

 

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小学幼儿园 

安全管理办法》切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属各中等职业学校、市直各中小学、

幼儿园： 

由教育部与公安部、司法部、建设部、交通部、文化部、卫

生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新

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的《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教育部

令第 23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已于 2006年 9月 1日起施

行。为进一步做好《管理办法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，切

实做好学校安全工作，针对我市的实际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入学习、宣传《管理办法》，不断提高全体师生的安

全意识。 

《管理办法》的发布和实施，是教育部等十部委贯彻党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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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教育方针，加强中小学、幼儿园安全工作，健全各有关部门

齐抓共管长效工作机制，依法加强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。各地各

校要从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构建和谐社

会的高度，从以人为本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，认真组

织全体师生学习宣传《管理办法》。 

各地各校要积极与当地公安、司法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，结

合各地各校的实际，充分利用媒体和校内宣传阵地，广泛深入地

做好《管理办法》的宣传工作。要把市教育局印发的《管理办法》

张贴在学校醒目的位置上，利用板报、宣传栏、校园广播、电视

台、校园网、班队会、专题讲座、家长会议及向学生、家长印发

宣传材料等形式，大力宣传《管理办法》的内容；要使社会各界、

特别是教育行政管理人员、学校校（园）长、教职工、家长和学

生都了解和掌握《管理办法》的基本内容，特别是关于“校内安

全管理”、“日常安全管理”、“安全教育”及学校直接责任的有关

章节和条款，使学校全体师生明确自己在学校安全管理工作中的

责任和义务，形成全社会学习、宣传和落实《管理办法》的良好

氛围。各地各校要继续抓好教育行政干部、校长、园长、教职工

的安全知识培训，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，通过远程教育和集中培

训等多种形式，对有关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的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常

见事故的预防、突发事件的处置等内容进行培训，培训时间不少

于 16 学时。要组织全体教职工，特别是班主任、安全管理人员

学习安全知识，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教职工的责任意识和保护能

力。各地各校要结合每年的“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”活动，

通过举办安全讲座、开展知识竞赛、组织观看录像、发放安全手



 3

册、制作宣传报等多种形式，生动形象地对学生进行预防火灾、

拥挤踩踏、交通、溺水等事故的教育，提高全体学生应对突发事

件及预防安全事故的能力。 

二、切实提高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水平，把《管理办法》的各

项规定落到实处。 

各地各校要深刻领会《管理办法》中的各项规定和内容，对

本地、本校已出台和制定的文件、制度进行清理、充实，对不适

应形势及难于操作的应急预案进行完善和补充，健全安全管理工

作的规章制度。要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将安全管理职责分

解细化，落实到部门，落实到人员，落实到学校日常工作中，纳

入依法管理的轨道。各地各校要进一步落实学校安全管理工作机

构，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和管理工作，牢固树

立“珍爱生命，安全第一”的意识，强化日常管理，狠抓各项措

施的落实。要加大安全经费的投入，完善学校重点要害部位的人

防、物防、技防，提高学校安全防范能力。要重点研究解决寄宿

制学校建成后出现的治安、卫生、饮食、交通等新情况和新问题，

要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宿舍、食堂的用房建设和使用标准严格把

关，不留安全隐患。要认真抓好学校防火、学生食堂和宿舍管理，

学校校园及其周边治安环境整治，坚决防止火灾、集体食物中毒、

交通、溺水等重大事故的发生。各地各校要继续开展创建“平安

校园”活动，充分利用平安校园宣传栏的作用，加强平安建设宣

传。要根据市综治办等部门的文件精神，充分利用“爱贝通平安

卡”及“家校亲情卡”等信息监护系统，通过电子刷卡考勤、家

校互联等功能，及时通报学生在校或离校情况，利用相关技术手



 4

段建立起学校、社会、家庭“三位一体”的校园安全防范体系。 

三、继续加强学校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切实落实责任追究

制度。 

各地各校要采取积极的措施，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，把

上级部门对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情况的各项要求和措施扎实落

到实处；要将安全管理工作作为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党政领

导班子业绩的重要内容，对疏于管理、有法不依、有令不行、有

禁不止，造成重大、特大事故的责任人和有关学校领导，必须依

法追究，严肃处理，通过事故查处，找出事故原因，分清事故责

任，吸取教训，防止同类事故的发生，同时对在安全工作中成绩

显著的单位或个人，各地应给予表彰、奖励。 

市教育局将在春季开学后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地各校贯彻落

实《管理办法》情况及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。 

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二 OO七年一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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